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（一）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 吕品月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41132319920119004X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址： 兰州市城关区红星紫郡6号楼2单元25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原承租方（乙方）：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有限公司 纳税号码： 91110106722616974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址： 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理人： 江兴霜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500235199310266665             
现承租方（丙方）：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号码： 91110108318246596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址： 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代理人： 江兴霜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5002351993102666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乙就甲方名下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高新南河路20号1单元2层203室，房产证编号为62002024948，建筑面积为 90.83 平方米之房屋达成交易，并于2020年12月27日签署了租赁期限为半年（2020.12.27-2021.06.26）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友好协商，依据实际情况，在原合同基础上增加、变更合同条款部分内容，特订立以下补充协议：
1、 合同增加、变更部分：
1. 现因乙方、丙方之原因，需要变更交易房屋的使用权人。甲、乙、丙三方经友好协商，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就前述协议项下的乙方权利义务全部转移于丙方，丙方同意受让乙方在前述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。
2. 在原合同基础上租赁期限增加叁个月，新增的叁个月租赁期为2021年06月27日至2021年09月26日。
3. 新增的叁个月租赁期（即2021年06月27日至2021年09月26日）内的租金支付方式为按月度预付，每次提前10日支付下个月度的租金，即应付租金日期分别为：①2021年06月17日应付2021年06月27日至2021年07月26日的租金；②2021年07月17日应付2021年07月27日至2021年08月26日的租金；③2021年08月17日应付2021年08月27日至2021年09月26日的租金。
4. 在新增的叁个月租赁期（即2021年06月27日至2021年09月26日）内，甲、丙均不能随意中途解除合同,若甲、丙双方有特殊原因需解除合同，应提前10天通知对方并得到对方同意后方可协商解除合同，则甲方退还押金，但剩余租金不予退还，丙方结清该房屋水、电、煤气等相关费用；若甲方不同意，丙方强制解除合同，则甲方仅退还剩余租金，押金不予退还;若所签合同租赁期限未满甲方强制收回该房屋，则甲方须退还剩余租金及押金和另付一个月租金。如遇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国家征拨则按相关政策办理。
5. 甲、乙、丙三方一致认可该协议的增加、变更，其他事宜均依照原合同继续履行，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的时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6.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三方各执一份，自各方签字/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7. 本协议项下发生的争议，由三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房屋所在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。
[bookmark: _GoBack]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41132319920119004X                
住  址： 兰州市城关区红星紫郡6号楼2单元2505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原承租方（乙方）：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有限公司 纳税号码： 91110106722616974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址：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代理人：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500235199310266665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
现承租方（丙方）：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号码： 91110108318246596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址： 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代理人：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500235199310266665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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